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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公告附件九】 

補助大專校院辦理就業學程計畫 

各項經費結報憑證佐證文件規定 

項次 補助項目 補助標準 佐證文件資料 

1 計畫主持人

費 

應按月編列，每學程總額不得

超過該學程補助額度合計之

百分之五。 

核定計畫書封面影本、簽領

單或匯款證明。 

2 工作人員費 應符合勞動部公告之當年度

基本工資時薪標準規定編

列，每人每日以 8小時為限且

每人每月以 160 小時為上限，

每學程總額不得超過該學程

補助額度合計之 25%。但校內

編制人員不得請領。以跨學程

運用本項經費者，各學程間每

人工作時段不得重複，且每月

不得超過基本工資數額。 

工作人員名冊、工作時段及

工作內容。 

3 出席費 限辦理計畫之期中、期末檢

討、規劃分析會議之專家學者

出席費，每人每場次最高

2,500 元。但校內編制人員不

得請領。 

開會通知單及出席簽到單。

4 講師鐘點費 補助專精課程或共通核心職

能課程外聘講師每小時最高

2,000 元；補助內聘講師每小

時最高 1,000 元，同課程同時

段之補助費應以之一名講師

為限。但同一業師於同課程同

時段領取本項目經費及其他

政府機關補助款時，應依講座

鐘點費支給表及軍公教人員

兼職費支給表，合計不得超過

前述標準。 

授課時間表(需搭配核定之

授課師資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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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雜費 限支用於教材、講義、文具紙

張、郵資、印刷裝訂等，以每

人每小時最高 12 元編列（不

含職場體驗課程）。 

1. 如為購置書籍，應檢附書

籍名稱及封面影本 

2. 如為印製講義或印刷裝

訂，檢附印製內容說明 

3. 以上皆須檢附系統參訓

名冊 

6 材料費 限補助術科課程，支用於消耗

性材料購置等項目，每人最高

600 元為上限。 

系統參訓名冊、課程名稱、

購置材料圖樣或照片及用

途說明 

7 場地費 每日最高補助 6,000 元，受補

助單位以自有場地辦理者，不

予補助。 

活動內容相關資料（含活動

時間、地點、參加人員簽到

冊、活動流程等） 

8 交通費  補助外聘講師到校授課、業界

專家學者到校出席會議及學

校教師或工作人員拜訪本計

畫合作單位之交通往返所需

經費，依大眾運輸交通工具之

票價補助，若因實際需要需搭

乘高鐵或飛機者，應檢據覈實

報銷。 

1. 補助外聘講師到校授

課：授課時間表(需搭配

核定之授課師資名單) 

2. 業界專家學者到校出席

會議：會議紀錄、簽到

表。 

3. 學校教師或工作人員拜

訪本計畫合作單位：合作

單位名稱、時間及地點。

9 租車費 每日每輛最高補助 10,000 元 活動內容相關資料（含活動

時間、地點、參加人員名

冊、活動流程等） 

10 保險費 補助參訓學員於職場體驗期

間之保險保費，補助保險額度

每人最高 100 萬元。 

核定之職場體驗執行日

期、保單及保險名冊。 

11 優秀學員獎

勵 

參訓學員成績為該學程全程

參訓者前 3 名以內，由學程自

訂獎勵金額，每學程總額不得

超過該學程補助額度合計之

3%。但學程人數未達 15 人者，

本項目經費不得支領。 

1. 全程參訓者全體成績單。

2. 表列前 3 名全程參訓學

員，並由學程計畫主持人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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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訓練就業服

務費 

1.編列金額方式以參訓學員

人數乘以 2,000 元為上限。

2.受補助單位辦理就業輔導

諮詢、就業輔導講座及職場

體驗合作單位提供專業指

導之相關經費。但校內編制

人員不得請領。 

1. 辦理相關就業輔導工作

或活動相關資料（含活動

時間、地點、參加人員名

冊、活動流程、照片等）

2. 職場體驗合作單位提供

專業指導之人員名冊、課

程或其他內容資料。 

13 宣導費 受補助單位運用於計畫宣導
或招生宣導，編列金額以每學
程二萬元為上限。 

需檢附宣導相關資料。 

14 課程設計費 受補助單位透過專家諮詢或
會議討論等方式設計符合訓
練內容之費用。 

需說明課程內容，設計理念

及預期效益等。 

15 行政管理費 為上開各項費用總和 10%為

上限。 

支出項目清單。 

備註： 

1.原始憑證應依會計法規定妥善保存與銷毀，已屆保存年限之銷毀，或遇有提前銷毀、

毀損、滅失等情事時應依政府會計憑證保管調案及銷毀應行注意事項第六點及第九點

規定辦理。 

2.經費支用標準需符合「補助大專校院辦理就業學程計畫」及「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

一般常用經費編列標準及結報應行注意事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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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辦理就業學程專用*】 

第一期經費請領作業文件檢核表 

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分署 

○○學年度「補助大專校院辦理就業學程計畫」 

第一期經費請領作業文件檢核表 

 

註 1：學程經費支出明細表之[受補助單位累計核銷金額]總計與學程經費支出憑證表之

第 9項[受補助單位累計結報金額]相符。 

註 2：學程經費支出明細表之[受補助單位核銷金額]總計與學程支出憑證明細表之所有

憑證金額相加後之總金額相符。 

註 3：如有辦理經費計畫變更，請檢附計畫變更核定公文影本。  

學校名稱： 總窗口聯絡人: 

電話： 傳真： E-mail： 

依序

排放 

文件名稱 

請以校方名義出具以下文件： 文件檢核 

1. 公文(以校為單位統一備文) □有□無 

2. 
收款收據乙紙 

(是否與經費支出總表中之[分署本期撥款總金額]相符) 
□有□無 

3. 存摺帳號影本 □有□無 

4. 收款收據清表 □有□無 

5. 經費支出總表(是否與各學程各項金額相符) □有□無 

6. 經費支出分攤表 □有□無 

7. 計畫書核定公文影本 □有□無 

以上項目以校為單位乙份即可 

編號 學程名稱 應備文件 

1 請依學程數自行增加 

□學程經費支出憑證表(註 1)    

□學程支出憑證明細表-補助款(註 2) 

□學程支出憑證明細表-自籌款(需主辦會計核章) 

□學程經費支出明細表          

□參訓學員名冊 1份(系統列印) 

□系統產出核定之經費規劃表(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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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公告附件十三】 

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分署 

○○年「補助大專校院辦理就業學程計畫」 

經費支出憑證表 中華民國____年_____月 

□就業學程： 

就業學程名稱： 

請款期別： 

□共通核心職能課程專班： 

開課科系： 

1.訓練依據：(請填寫核定之公文文號) 

2.培訓學校：(請填寫學校全銜) 

3.訓練年度：○○學年度 

4.總參訓人數：○○ 人(參加之所有學員數) 

5.結訓人數：○○ 人 

6.訓練期間：○○年 7 月 1日~○○年 8 月 31 日 

7.核定補助金額：(請填寫本學年度申請補助之分署總經費) 

8.受補助單位累計結報金額：(請填寫受補助單位累計核銷金額) 

9.結餘金額： 

10.實際支出憑證號數：(請填寫「支出憑證明細表」之編號範圍，如：01~30) 

11.聯絡人姓名： 

12.聯絡人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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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公告附件十四】 

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分署 

○○年「補助大專校院辦理就業學程計畫」 

支出憑證明細表  中華民國____年____月 

學年度： 

學校全銜： 

□就業學程： 

就業學程名稱： 

請款期別： 

□共通核心職能課程專班： 

開課科系： 

備註： 

1.請將原始憑證粘貼於粘貼憑證用紙上，依系統所列印之經費表上之項目名稱順序排列編號，就地審計

之學校，原始憑證留存備查，不需檢附。 (學校可使用既有之粘貼憑證用紙格式) 

2.編號：每張粘貼憑證用紙編一流水號。 

3.科目：請填寫該張粘貼憑證用紙所歸屬之經費項目。 

4.金額：請填寫該張粘貼憑證用紙之總計金額。 

5.若所列編號不敷使用，請自行擴充表格或換頁。 

6.本表標號之憑證，單指由分署補助款所支出之憑證，不含學校配合款。 

編號 
憑證編號／

傳票號碼 
科目 金額 編號

憑證編號／

傳票號碼 
科目 金額 

01    16    

02    17    

03    18    

04    19    

05    20    

06    21    

07    22    

08    23    

09    24    

10    25    

11    26    

12    27    

13    28    

14    29    

15    30    

合計 新臺幣：（大寫）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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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公告附件十五】 

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分署 ○○年「補助大專校院辦理就業學程計畫」經費支出明細表 

學年度：       

學校全銜：                                         就業學程名稱：                          

請款期別：                                                 中華民國：____年____月         單位：新臺

幣(元) 

編

號 
經費項目 

分署補助款 學校自籌款 其他機關補助款 

核定補助 

金額○1  

受補助單位

第一期核銷

金額○2  

受補助單位

第二期核銷

金額○3  

受補助單位

累計核銷金

額○4 =○2 +○3

超支/結餘

金額 

○1 -○4  

核定 

自籌金額

累計支付

金額 

超支/結

餘金額○10

支用比率

(百分比)

撥款 

金額 

支付 

金額 

1             

2             

3             

總

計 
共   項 ○5  ○2  ○3  ○6  ○7  ○8  ○9  ○10 =○8 -○9 ○11 =○9 /○8   



 

 

第

一

期 

分署

預撥

應

預撥

第一

金

第

二

期 

分署

預撥

扣

補助

○18 =○5

撥付

應繳

款

※百分

製表

署第一期 

撥款○12  

應繳回 

撥金額○13  

一期撥款

金額○14  

署第二期 

撥款○15  

扣款後 

助上限 

○5 -○16 -○17  

付補助款

○19  

繳回補助

款○20  

分比請取至小數第二

表人：       

 分署第

 
(1) 分

應

(2) 分

分

(3) 分

分

 

 分署第

 

人

扣款

自籌

扣款

 

計算方

(1) 累

應

(2) 累

撥

(3) 累

應

(4) 累

撥

 

二位。 

         審

第一期預撥款○12

分署預撥款○12 >第

應繳回預撥金額

分署第一期預撥

分署第一期撥款

分署第一期預撥

分署第一期撥款

第二期預撥款○15

人數不足 

款金額○16  

籌款未達 

款金額○17  

方式： 

累計核銷金額○6

應繳回補助款○2

累計核銷金額○6

撥付補助款○19 =

累計核銷金額○6

應繳回補助款○2

累計核銷金額○6

撥付補助款○19 =

審核(計畫主持

○2=核定補助金額

第一期核銷金額

額○13 =分署第一期

撥款○12 <=第一期

款金額○14 =受補助

撥款○12 <=核定補

款金額○14 =核定補

○5=核定補助金額

 
修畢

人數

 
學校

自籌

○6 <=扣款後補助

○20 =累計預撥款○1

○6 <=扣款後補助

=累計核銷金額○

○6 >扣款後補助上

○20 =累計預撥款○1

○6 >扣款後補助上

=扣款後補助上限

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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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5 x 百分之三十

額○2  

期預撥款○12 -受補

期核銷金額○2 <=核

助單位第一期核

補助金額○5 x50%<

補助金額○5 x50%

額○5 x 百分之三十

畢各項課程之學

數不足扣款金額

校自籌款累計支

籌款未達扣款金

助上限○18，且累計

○12 -○13 +○14 +○15 -累

助上限○18，且累計

○6 -累計預撥款○

上限○18，且扣款

○12 -○13 +○14 +○15 -扣

上限○18，且扣款

限○18 -累計預撥款

       主辦

十五 

補助單位第一期

核定補助金額○5

核銷金額○2 -分署

<第一期核銷金額

%-分署第一期預

十五 

學員不足      人

額○16 =核定補助金

支付金額○9 <核定

金額○17 =分署補助

計核銷金額○6 <

累計核銷金額○6

計核銷金額○6 >

○12 -○13 +○14 +○15，

款後補助上限○18

扣款後補助上限

款後補助上限○18

款○12 -○13 +○14 +○15

辦會計人員：

期核銷金額○2  

○x50% 

署第一期預撥款

額○2  

預撥款○12  

人 

金額○5 ÷15x 不足

定自籌金額○8  

助款核定補助金

=累計預撥款○12

，撥付補助款○1

累計預撥款○12 -

應繳回補助款○2

<=累計預撥款○1

限○18，撥付補助款

>累計預撥款○12

，應繳回補助款

          

○12  

足人數 

金額○5 x(1-自籌款

○-○13 +○14 +○15：

○19請填「無」

-○13 +○14 +○15： 

○20請填「無」

○12 -○13 +○14 +○15：

款○19請填「無」

○-○13 +○14 +○15：

款○20請填「無」

   校長：  

款支用比率○11 ) 

 

 

 



 

 

 

學年度

學制： 

總參訓人

離退訓人

編

號 

學

姓

  

 

【計畫公告附

勞動部勞動

度：         

        

人數：______人

人數：______人

學員 

姓名 
科系

性

(F

  

附件十六】 

動力發展署○

        就

人 

人 

應屆畢業

其中離退

性別

F/M)
身

□一般生

□特定對

  □獨力

□身心

□原住

□生活

○分署○○年

就業學程名稱

業生：       人

退訓______人 

身份別 

生 

對象 

力負擔家計者

心障礙者 

住民 

活扶助戶 

年「補助大專

：     

人，
全程參訓

非全程參訓

其中離退訓

年

級
學號

身

字

 

9 

專校院辦理就業

     

：   人 

訓：   人

訓______人 

身分證

字號 
地址

 

業學程計畫」

     請

， 
其它：

其中離

聯絡

電話 

電子

信箱

  

○○○○（學

請款期別： 

_____人， 

離退訓______人

屬全程

參訓學

員請打

勾 

應屆

業生

打

  

學校全銜）參

人 

屆畢

生請

打勾 

離退

訓時

間 

離

訓

因

 

參訓學員名冊 

_______

，其中離

_____人 

離退

訓原

因 

訓後就

升

學

服

兵

役 

  

：_____人

離退訓

就業調查 

待

業 

就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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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核銷表件填寫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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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經費請領作業文件檢核表 

 

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中彰投分署 

109學年度「補助大專校院辦理就業學程計畫」 

第一期經費請領作業文件檢核表 

註 1：學程經費支出明細表之[受補助單位累計核銷金額]總計與學程

經費支出憑證表之第 9項[受補助單位累計結報金額]相符。 

註 2：學程經費支出明細表之[受補助單位核銷金額]總計與學程支出

憑證明細表之所有憑證金額相加後之總金額相符。 

註 3：如有辦理經費計畫變更，請檢附計畫變更核定公文影本。 

  

學校名稱：  總窗口聯絡人: 

電話：  傳真：  E‐mail： 

依序

排放 

文件名稱 

請以校方名義出具以下文件： 
文件檢核 

1.  公文(以校為單位統一備文)  □有□無 

2. 
收款收據乙紙 

(是否與收款收據清表中之[核定補助金額]合計金額相符) 
□有□無 

3.  存摺帳號影本  □有□無 

4.  收款收據清表  □有□無 

5.  經費支出總表(是否與各學程各項金額相符)（附件十一）  □有□無 

6.  經費支出分攤表（附件十二）  □有□無 

7.  計畫書核定公文影本  □有□無 

以上項目以校為單位 1份即可 

編號  學程名稱  應備文件 

1 
請依學程數

自行增加 

□學程經費支出憑證表(註 1)（附件十三） 

□學程支出憑證明細表(註 2)（附件十四） 

□學程經費支出明細表（附件十五） 

□補助款之支出原始憑證 

□系統產出核定之經費一覽表(註 3) 

□參訓學生名冊 1份(系統列印)（附件十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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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收款收據清表 

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中彰投分署 

○○○年「補助大專校院辦理就業學程計畫」 

收款收據清表 

學年度： 

學校全銜： 

第   期款 

單位：新臺幣(元) 

標 

號 
學程名稱 核定補助金額 申請預撥金額 

戶名： 

 

銀行名稱： 

(或郵局局號) 

 

分行名稱： 

 

帳號： 

1  甲學程 300,000  0 

2  乙學程 280,000  0 

3      

4      

5      

6      

7      

總 

計 
共○項    

製表人：             主辦會計人員：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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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中彰投分署  109 年「補助大專校院辦理就業學程計畫」經費支出總表 

學年度：109 學年度       

學校全銜：                                                                                         

中華民國 109 年___月___日 

請款期別：                                                                                   單位：新臺幣(元) 

編號 就業學程名稱 

分署補助款 學校自籌款 其他機關補助款 

核定補

助金額 

(1) 

累計撥

付金額

(2) 

本期撥

付金額

(3) 

本期繳

回金額

(4) 

合計 

(5)=(2)+(3)-(4) 

累計核

銷金額

(6) 

超支/結餘

(7)=(1)-(6)

自籌

金額

累計

支付

超支/

結餘

累計撥

款金額

累計支

付金額 

1              

2              

3              

總計 共    項             

戶名： 
銀行名稱：(或郵局局號) 
分行名稱： 
帳號： 

專戶孳息 元 

分署本期撥款總金額 
(8)=(3)-(4) 

元 

※本表請填寫同一學校所有學程之總數，一學校超過 3個學程，請自行增加列數。 
※此表之金額為各期之累計金額，「核定金額」請填寫分署總補助款。 
※孳息不得扣抵，皆應繳回。 

製表人：                                主辦會計人員：                        校長： 

第 1期撥款金額 第 1期撥款金額

應等於【附件十三】9.累計結報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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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中彰投分署 

109 年「補助大專校院辦理就業學程計畫」 

經費支出分攤表 

學年度：109 學年度 

學校全銜： 

□就業學程： 

就業學程名稱： 

請款期別：第一期款 

□共通核心職能課程專班： 

開課科系： 

所屬年度月份：109 年度○月份 總金額新臺幣：1,450,000 元 

分攤機關 
名稱 

分攤 
基準 

分攤 
金額 

說明 

勞動部 
勞動力發展署 
中彰投分署 

75.86% 1,100,000 
(1) 支出憑證由主辦機關另

行保存或彙總附入支出
憑證簿送審者，應加具
本分攤表。 

(2) 各分攤機關以主辦機關
出具之收據，附本分攤
表。 

(3) 分攤說明: 

○○大學 24.14% 350,000 

   

   

   

   

   

合計 100% 1,450,000 

填表人     覆核     主辦會     機關長官或 

               計人員     授權代簽人 

 

 

 

經費支出總表 

學校自籌款累計支付金額 

計算至小數點後第 2位 

填寫範例： 

甲學程原核定 800,000元，累計核銷金額 800,000

元，自籌款實際支付 200,000元。 

乙學程原核定 550,000元，累計核銷金額 500,000

元，自籌款實際支付 200,000元。 

經費支出總表 

受補助單位累計核銷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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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三】 

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中彰投分署 

109 年「補助大專校院辦理就業學程計畫」 

經費支出憑證表 中華民國 108 年_____月 

□就業學程： 

就業學程名稱： 

請款期別：第一期 

□共通核心職能課程專班： 

開課科系： 

1.訓練依據：(請填寫核定之公文文號) 

2.培訓學校：(請填寫學校全銜) 

3.訓練年度：109 學年度 

4.總參訓人數：○○ 人(參加之所有學員數) 

5.結訓人數：○○ 人 

6.訓練期間：109 年 7 月 1日~110 年 8 月 31 日 

7.核定補助金額：(請填寫本學年度申請補助之分署總經費) 

8.受補助單位累計結報金額：(請填寫受補助單位累計核銷金額) 

9.結餘金額： 

10.實際支出憑證號數：(請填寫「支出憑證明細表」之編號範圍，如：01~30) 

11.聯絡人姓名： 

12.聯絡人電話： 

 

應與參訓學生名冊之全程參訓人數一致 



 

 

【附件

學
學
□

□

備註： 
1.請將原

之學校
2.編號：
3.科目：
4.金額：
5.若所列
6.本表標

編號 

憑證

／傳

碼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件十四】 

學年度：10
學校全銜：
□就業學程

就業學程
請款期別

□共通核心
開課科系

原始憑證粘貼於
校，原始憑證留
每張粘貼憑證
請填寫該張粘
請填寫該張粘

列編號不敷使用
標號之憑證，單

證編號

傳票號

碼 

 
外聘

 
外聘

 
外聘

 
外聘

 
學雜

 
學雜

 
材料

 
材料

 
工作

 
工作

 
工作

 
工作

 
工作

 
 

 
 

勞動
109 年「
支出憑證

09 學年度
 

程： 

程名稱： 
別：第一期
心職能課程
系： 

於粘貼憑證用
留存備查，不
證用紙編一流
粘貼憑證用紙
粘貼憑證用紙
用，請自行擴
單指由分署補

科目

聘講師鐘點費

聘講師鐘點費

聘講師鐘點費

聘講師鐘點費

雜費（7-10 月

雜費（11-12 月

料費（7-10 月

料費（11-12 月

作人員費（8月

作人員費（9月

作人員費（10

作人員費（11

作人員費（12

合計 

動部勞動
「補助大專
證明細表

度 

期款-補助
程專班：

用紙上，依系
不需檢附。 (
流水號。 
紙所歸屬之經
紙之總計金額
擴充表格或換
補助款所支出

目 

費（9 月） 

費（10 月）

費（11 月）

費（12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0 月） 

1 月）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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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力發展署
專校院辦理
表  中華民

助款 

系統所列印之經
(學校可使用既

經費項目。 
額。 
換頁。 
出之憑證，不含

金額 

32,000

32,000

32,000

4,000

38,020

28,800

9,000

9,000

16,000

16,000

16,000

16,000

11,200

 

 

署中彰投分
理就業學程
民國 109 年

經費表上之項
既有之粘貼憑

含學校配合款

編號

憑

／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新臺幣：（

1. 填分署

2. 同科目

序排放

3. 1份憑證

收據 1

4. 本表各

與預估

附件 15

分署 
程計畫」 
年____月 

項目名稱順序
憑證用紙格式

款。 

憑證編號

／傳票號

碼 

 

 

 

 

 

 

 

 

 

 

 

 

 

 

 

（大寫）   

補助款即可

請排序在一

憑證 

證即是 1個

個編號 

項目實際支

數（11‐12

5經費支出

序排列編號，就
式) 

科目 

 

 

 

 

 

 

 

 

 

 

 

 

 

 

 

         

可 

一起並依編

個編號，而非

支付數（7‐1

月）之總數

出明細表相符

就地審計

金額 

 

 

 

 

 

 

 

 

 

 

 

 

 

 

 

       元

編號順

非 1張

10月）

數需與

符 

元



 

 

【附件

學
學
□

□

 

製  

計畫

  主辦

編號 

憑證

／傳

碼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件十四】 

學年度：10
學校全銜：
□就業學程

就業學程
請款期別

□共通核心
開課科系

表  人 

畫主持人 

辦會計人員

證編號

傳票號

碼 

 
外聘

 
外聘

 
外聘

 
外聘

 
學雜

 
學雜

 
材料

 
材料

 
工作

 
工作

 
工作

 
工作

 
工作

 
 

 
 

勞動
109 年「
支出憑證

09 學年度
 

程： 

程名稱： 
別：第一期
心職能課程
系： 

 ：     

 ：     

員：     

科目

聘講師鐘點費

聘講師鐘點費

聘講師鐘點費

聘講師鐘點費

雜費（7-10 月

雜費（11-12 月

料費（7-10 月

料費（11-12 月

作人員費（8月

作人員費（9月

作人員費（10

作人員費（11

作人員費（12

合計 

動部勞動
「補助大專
證明細表

度 

期款-自籌
程專班：

        

        

        

目 

費（9 月） 

費（10 月）

費（11 月）

費（12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0 月） 

1 月）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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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力發展署
專校院辦理
表  中華民

籌款 

       

       

       

金額 

32,000

32,000

32,000

4,000

38,020

28,800

9,000

9,000

16,000

16,000

16,000

16,000

11,200

 

 

署中彰投分
理就業學程
民國 109 年

 

 

編號

憑

／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新臺幣：（

分署 
程計畫」 
年____月 

憑證編號

／傳票號

碼 

 

 

 

 

 

 

 

 

 

 

 

 

 

 

 

（大寫）   

科目 

 

 

 

 

 

 

 

 

 

 

 

 

 

 

 

         

金額 

 

 

 

 

 

 

 

 

 

 

 

 

 

 

 

       元元



 

 

 

‐
1
8
 ‐

學年度：
學校全銜
請款期別

編

號 

1 計畫主

2 工作人

3 講師鐘

4 雜費 

5 交通費

6 租車費

7 優秀學

8 訓練就

9 行政管

10 其他(工

總

計 

【附件十五】

勞
 109 學年度

銜：         
別：  第一期款

經費項目 

主持人費 

人員費 

鐘點費 

費 

費 

學員獎勵 

就業服務費 

管理費 

工作人員保費)

共 10 項 

 

勞動部勞動力發
度      

          
款         

核定補助

金額○1  

30,900 

235,000 

336,000 

41,710 

30,000 

200,00 

20,000 

14,000 

72,390 

) 0 

○5  

800,000 

發展署中彰投

          
           

助 
受補助單位

第一期核銷

金額○2  

20,000 

155,000 

180,000 

35,000 

20,000 

10,500 

0 

0 

0 

 

○2  

419,500 

投分署 108 年

      
           

分署補助款 

受補助單位

第二期核銷

金額○3  

受

累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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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補助大專校

    就業
        中華

受補助單位

累計核銷金

額○4 =○2 +○3

超支

20,000  1

155,000  8

180,000  1

35,000 

20,000  1

10,500 

0  2

0  1

0  7

 

○6  

419,500  3

校院辦理就業

業學程名稱：
華民國：109

支/結餘

金額 

○1 -○4  

核定

自籌金

10,900  0

80,000  0

156,000  0

6,710  0

10,000  0

9,500  0

20,000  0

14,000  0

72,390  0

0  10,0

○7  

80,500 

○8

10,0

業學程計畫」經

          
年____月  

學校

定 

金額

累計支付

金額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00  10,000

○8  

000 

○9  

10,000

各科目

經費支出明細

           
     

校自籌款 

付 超支/結

餘金額○10

支

(百

0 

0 

0 

0 

0 

0 

0 

0 

0 

0  1

○10 =○8 -○9

0 

○1

1

目累計金額÷各科

細表 

    
 單位：新臺

其他機

支用比率

百分比)

撥款

金額

  0 

  0 

  0 

  0 

  0 

  0 

  0 

  0 

  0 

100.00% 0 

○1=○9 /○8

100.00%
 

科目自籌金額 

臺幣(元) 

機關補助款 

款 

額 

支付 

金額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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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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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期 

分署第一期

預撥款○12  
0 分署第一期預撥款○12 =核定補助金額○5 x 百分之三十五 

應繳回 

預撥金額○13
0 

(4) 分署預撥款○12 >第一期核銷金額○2  

應繳回預撥金額○13 =分署第一期預撥款○12 -受補助單位第一期核銷金額○2  

(5) 分署第一期預撥款○12 <=第一期核銷金額○2 <=核定補助金額○5 x50% 

分署第一期撥款金額○14 =受補助單位第一期核銷金額○2 -分署第一期預撥款○12  

(6) 分署第一期預撥款○12 <=核定補助金額○5 x50%<第一期核銷金額○2  

分署第一期撥款金額○14 =核定補助金額○5 x50%-分署第一期預撥款○12  

第一期撥款

金額○14  
400,000 

第

二

期 

分署第二期

預撥款○15  
0 分署第二期預撥款○15 =核定補助金額○5 x 百分之三十五 

扣款後 

補助上限 

○18 =○5 -○16 -○17

 

人數不足 

扣款金額○16  
0 

修畢各項課程之學員不足      人 

人數不足扣款金額○16 =核定補助金額○5 ÷15x 不足人數 

自籌款未達 

扣款金額○17  
0 

學校自籌款累計支付金額○9 <核定自籌金額○8  

自籌款未達扣款金額○17 =分署補助款核定補助金額○5 x(1-自籌款支用比率○11 ) 

撥付補助款

○19  
 

計算方式： 

(5) 累計核銷金額○6 <=扣款後補助上限○18，且累計核銷金額○6 <=累計預撥款○12 -○13 +○14 +○15： 

應繳回補助款○20 =累計預撥款○12 -○13 +○14 +○15 -累計核銷金額○6 ，撥付補助款○19請填「無」 

(6) 累計核銷金額○6 <=扣款後補助上限○18，且累計核銷金額○6 >累計預撥款○12 -○13 +○14 +○15： 

撥付補助款○19 =累計核銷金額○6 -累計預撥款○12 -○13 +○14 +○15，應繳回補助款○20請填「無」 

(7) 累計核銷金額○6 >扣款後補助上限○18，且扣款後補助上限○18 <=累計預撥款○12 -○13 +○14 +○15： 

應繳回補助款○20 =累計預撥款○12 -○13 +○14 +○15 -扣款後補助上限○18，撥付補助款○19請填「無」 

(8) 累計核銷金額○6 >扣款後補助上限○18，且扣款後補助上限○18 >累計預撥款○12 -○13 +○14 +○15： 

撥付補助款○19 =扣款後補助上限○18 -累計預撥款○12 -○13 +○14 +○15，應繳回補助款○20請填「無」 

應繳回補助

款○20  
 

※百分比請取至小數第二位。 

製表人：                審核(計畫主持人)：             主辦會計人員：              校長：   

分署補助款核定補助金額○5 ×50%<第 1期核銷金額，

則第 1期撥款金額=800,000×50%=400,000 
最高補助總補助

款百分之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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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年度

學制： 

總參訓人

離退訓人

編

號 

學

姓

  

 

【附件十六】

勞動部勞

度：109 學年度

        

人數：______人

人數：______人

學員 

姓名 
科系

性

(F

  

 

勞動力發展署

度          

人 

人 

應屆畢業

其中離退

性別

F/M)
身

□一般生

□特定對

  □獨力

□身心

□原住

□生活

署中彰投分署

       就業

業生：       人

退訓______人 

身份別 

生 

對象 

力負擔家計者

心障礙者 

住民 

活扶助戶 

署 109 年「補助

業學程名稱：

人，
全程參訓

非全程參訓

其中離退訓

年

級
學號

身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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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大專校院辦

    

：   人 

訓：   人

訓______人 

身分證

字號 
地址

 

辦理就業學程計

     

， 
其它：

其中離

聯絡

電話 

電子

信箱

  

計畫」（學校

    請

_____人， 

離退訓______人

屬全程

參訓學

員請打

勾 

應屆

業生

打

  

校全銜）參訓學

請款期別：第一

人 

屆畢

生請

打勾 

離退

訓時

間 

離

訓

因

 

學員名冊 

一期款  

_______

，其中離

_____人 

離退

訓原

因 

訓後就

升

學

服

兵

役 

  

 

：_____人

離退訓

就業調查 

待

業 

就

業 

  


